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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案例非原判決完全相同案情 

◎不動產取得與使用法院判決案例◎ 

案例一： 

爭議：建築基地各區分所有權人共同持分，１樓所有權人 A就門前加

蓋遮光罩及鋁門，並出租他人，Ａ在共有土地上搭蓋違建是否有權佔

有使用？是否應拆屋還共有人土地？是否構成不當得利，應給付補償

金？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129 號 

一、 取得一樓是否可專用前面空地： 

被告以買賣取得專有部分，僅限於甲建物，系爭土地則由兩造與其他區分所

有權人按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難認上訴人已單獨取得系爭空地之所有權。

 

1樓加蓋採光罩及鋁門
違章建築最大投影線

1F

甲地號：區分所有權人共有

A部：法定空地

2F

3F

4F

示意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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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案例非原判決完全相同案情 

於簽訂買賣契約時，亦未提及買賣標的包括系爭空地之使用權。縱就 1 樓公

共設施部分之應有部分比例較高，亦無從推認其就系爭空地有專用權。 

二、 判決結果： 

1. 被告（１樓所有權人）占有系爭空地既無正當權源，應屬無權占有，原

告自得本於共有人之地位，請求上訴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空

地。 

2. 被告（１樓所有權人）占用系爭空地，已逾越其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

範圍，所受超過利益，即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上訴人亦得請

求其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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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案例非原判決完全相同案情 

案例二： 

爭議：由 2個以上地號土地共同為建物之建築基地，建物所有權人僅取

得建物座落土地，未持有法定空地，搭蓋違建至法定空地，是否

有權佔有使用？違建搭在法定空地上，是否涉及不當得利？違建

是否應拆除？ 

  

 

 

 

 

 

1F

2F

3F

4F

1樓加蓋庭院及水池
違章建築最大投影線

3樓違加蓋庭院及水池
違章建築最大投影線

A地號

B地號

A地號：乙、丙、丁所有各1/3 B地號：甲所有

丙

乙

乙

丁

甲於興建完成後，65

年出售Ｆ棟（建物1至

4 樓）與座落土地 A 地

給乙 

甲於國民 65 年提供

所有土地 A地與 B地

做為建築基地，興建

1 至 4 樓建物 （Ｆ棟） 

乙出售 3 樓及 A 地

部分持分予丙 

示意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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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案例非原判決完全相同案情 

 

判字號：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775 號民事判決

一、建築基地定義： 

按建築法第 1 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

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是

建築基地於建築使用時，應保留一定比例面積之空地，旨在使建築物便於日

照、通風、採光及防火等，以增進使用人之舒適、安全與衛生，其與建築物本

身所占之地面關係密切（（內政部72.9.27台內地字第一七七一四○號函參照）（。

且法定空地為建築房屋依法所應保留之空地，即使已單獨分割為一筆並已供

公眾通行使用，仍屬建築基地之一部份。 

二、無建築基地部分土地應有部分，可否佔有使用： 

依民法第 68 條第 2 項規定「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所謂「處分」，包括物

權行為及債權行為在內。又主物從物之關係，於主物與從權利之關係，亦可

適用。縱使該依照建築法之規定所留設法定保留空地及退縮地，未於前開房

地過戶時一併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且雙方買賣契約亦未載明包

括上揭系爭土地之使用權的從權利在內，然上訴人既出賣系爭房地全棟予被

上訴人乙○○，其效力自及於該依法所留設有助於主物即系爭房屋本身及其

主要結構所在建築基地效用之法定空地及退縮地之使用權的從權利在內。 

三、 後手取得是否繼受土地使用權： 

丙輾轉受讓系爭房屋所占基地之應有部份及系爭土地使用權，亦同有占有系

爭土地之正當權源，於甲所出具之土地使用同意書未經有效撤銷前（，亦應推

斷甲默許房屋買受人繼續使用該基地，且其範圍包括同屬建築基地範圍之法

定保留空地及退縮地之使用權在內（。則則，上訴人一方面已取得出本本房房

屋之價金為代價，另一方面又於建築基地分割後，將法定保留空地及退縮地

收回，致使該建築基地不足，顯屬違反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及退縮地不得重覆

使用之規定。 

四、 雖合法佔用，違建是則要拆？須支付使用之償金？ 

又上訴人既以系爭土地作為建築基地，為建築上所必要留設之法定空地及退

縮地，則上訴人顯已喪失對系爭土地之排他使用權利，被上訴人占有使用系

爭土地，對於上訴人自無損害可言，上訴人亦不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不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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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案例非原判決完全相同案情 

利，上訴人主張其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於法不合。上訴人雖另主張被上

訴人係無權占用其所有系爭土地興建違章建築，然被上訴人於上開地號土地

上是則有依規定作為空地或退縮地保留使用，要屬建管單位之行政權責事項（，

無礙被上訴人已享有之既存民事實體法上正當占有權源之繼續存在。 

 

◼ 判決結果： 

一、乙丙佔用Ａ地為法定空地，無排他性故甲無受損害，請求相當租金之損

害，於法不合。 

二、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甲請求乙、丙拆除其占有系爭土地上之建物，將

該占用部分土地返還上訴人，於法不合，不應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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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案例非原判決完全相同案情 

案例三： 

 

 

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76 號民事判決

一、 請求 3 樓所有權人拆除系爭 4 樓增建物： 

（一）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亦非不得謂為默示

之意思表示。 

（二）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制定前，一般人就公寓大廈樓頂平台、1 樓法

定空地及地下室之共有共用觀念尚不明確，普遍存有樓頂平台歸頂樓

專用，1 樓法定空地及地下室由 1 樓專用之習慣，此為週知之事實。

倘公寓大廈之樓頂平台由特定共有人使用，其他共有人對其占有管領

之部分，長年容忍，對於其占有頂樓平台之使用、收益，未予干涉，

 

第四層違章建築

1F

2F

3F

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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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案例非原判決完全相同案情 

即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 

（三）共有人已按分管契約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

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

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 判決結果： 

請求 3樓所有權人拆除系爭 4樓增建物返還系爭屋頂平台、給付不當得利部

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系爭建物於 44 年間竣工，其原始設計為單一建號之 3 層樓透天住宅，

1 樓至 3 樓共用樓梯直線而上，2、3 樓之出口直接連接該共用樓梯，當

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尚未公布施行（84 年 6 月 28 日公布施行），系爭建

物之設計與現今「公寓大廈」之情形尚有不同。早在兩造取得系爭建物所

有權之前，系爭屋頂平台即有 4 樓增建物，且通往屋頂平台須經由 3 樓

建物內部樓梯，再參酌前述鄭ＯＯ等 2 人因繼承辦理分割系爭建物之情

形，當時系爭建物之共有人即鄭ＯＯ等 2 人，就系爭屋頂平台已有歸由 3

樓房地所有權人管理使用之約定存在…… 

 

……從系爭建物之外觀即可知悉屋頂平台有加蓋系爭 4 樓增建物（，及通往

屋頂平台樓梯間設有鐵門等情形，依前揭說明，其等對於分管契約之存

在，通常即屬可得而知，自應受上開分管契約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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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案例非原判決完全相同案情 

*********判字號：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1729 號民事判決********** 

 

1. 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

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共共有物之部部為於於所有權之

請求。 

2. 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 767 條第 1項前

段、中段第 821 條分別定有明文。 

3. 又按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固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

律上之效力（對人效力之債權相對性），而非如物權行為，以登記為公示方法

使第三人得知悉之狀態下，並以之作為權利取得、喪失、變更之要件，俾保護

善意第三人，而對任何第三人均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對世效力之物權絕對性）。 

4. 惟特定當事人間倘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

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所明知者，縱未

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因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自應與不動

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並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

存在，此乃基於「債權物權化」法理所衍生之結果。 

5. 按債權契約具相對性，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其他特別情形外，固僅對當事人發生

效力，惟以使用土地為標的之繼續性債權契約目的 ，倘在便利社區發展、促進

社會經濟或公共利益，且該社區團體成員已長期使用該土地，縱該債權關係未

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如第三人於受讓該土地所有權時 ，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

權契約存在及土地使用實況，且令其受該拘束無致其財產權受不測損害之虞者，

不妨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最高法院 110 年

度台上字第 1714 號民事判決意旨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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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案例非原判決完全相同案情 

**********判字號：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795 號民事判決************ 

1. 按以不動產為標的之債權行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固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

上之效力（對人效力之債權相對性），而非如物權行為，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使

第三人得知悉之狀態下，並以之作為權利取得、喪失、變更之要件，俾保護善

意第三人，而對任何第三人均發生法律上之效力（對世效力之物權絕對性）。 

2. 惟特定當事人間倘以不動產為標的所訂立之債權契約，其目的隱含使其一方繼

續占有該不動產，並由當事人依約交付使用，其事實為第三人所明知者，縱未

經以登記為公示方法，因已具備使第三人知悉該狀態之公示作用，自應與不動

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效果等量齊觀，並使該債權契約對於受讓之第三人繼續

存在，此乃基於「債權物權化」法理所衍生之結果（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

第 1729 號判決意旨參照）。 

3. 所謂債權物權化之具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至少須具備有使第三人知悉該債權

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方法 。其外觀公示方法，如如而而徵之之占有使用關係，

或依一般慣行之公示方法為之，亦無不可。其判斷標準，應從具體案如所呈現

之客觀事實表之綜合判定之。 

 


